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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中山中智系列品种微商营销的通知

各部门、门店:

为适应医药电商模式发展，实现创新营销、全员营销、主动营销，同

时提升员工收入水平。公司于 2015 年启动了微商营销项目，旨在推动商品

线上销售，深入挖掘员工周围潜在客户，提升公司附加销售份额。本次特

推出中山中智系列品种进行微信营销，请各员工踊跃参与。

一、产品明细：



二、销售与宣传：

1、销售模式：员工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店外营销，通过线上宣传按微商

销售价进行销售。员工不可将门店顾客转移至自己的微商客户。

2、宣传方式：微商团队于每天 12：00～13：00、19：00～20：00 期

间将所要宣传产品的宣传图、宣传卖点文字、价格信息等相关内容发微信

朋友圈，同时发往公司各工作交流群。

各员工按微信团队的宣传内容及价格进行宣传，宣传图片及文字可自

行进行编辑或修改（切忌恶意夸大、恶意误导消费者），价格必须按照通知

价格进行宣传及销售。

三、结款与送货：

1、结款方式：所有员工内购或销售后，将所购商品按“微商批发价”

转账至公司外销部夏帮静处。支付方式为：微信账号 13402872159 或支付

宝账号 13402872159 或银行卡账号（6226202001374427）或现场现金支付。

2、货品配送：

（1）员工付款后将收件人姓名、地址、产品名称、产品 ID、发货数量

通过 QQ、短信、微信等方式发至夏帮静处，由其进行送货上门或快递送货

（免快递费）。

（2）销售人员也可现场支付时领取货品，自行配送。

四、注意事项：

1、所有微商销售出的品种账务均由外销部夏帮静从交大店进行下账

处理，下账后及时将销售金额存入公司财务部。

2、要求门店销售人员不得将门店顾客转变为个人微商客户，以免导致



门店销售下滑。个人微商销售必须是经个人业余时间发展的客户，更不得

以微商为目的私自囤货在门店进行销售。公司会不定派人至门店抽查账货

是否相符，也会派人进行门店暗访，一经发现门店员工有变相销售及囤货

的情况，将对该员工罚款 500 元/次，并作开除处理。

3、营运部将严格按金牌品种方案对门店销售进行考核。

4、此通知适用于公司所有员工，各部门、门店员工请积极加入微商销

售中来。员工在微商销售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请咨询 商品部陶伟或外销部王

灵。

5、本次微信营销活动时间为：2015.12.12～2016.1.13，请各位员工

抓紧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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